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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南京邮电大学委员会组织部 

党组发〔2018〕10 号 

★  

关于对全校发展学生党员工作 

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 

 

各基层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： 

根据《中共南京邮电大学委员会发展党员工作实施细则》文

件要求，学校党委组织部拟对各基层党组织发展学生党员工作进

行专项检查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检查内容 

1、发展党员工作程序是否规范 

对照中央、省委以及我校关于发展党员工作的文件规定和要

求，检查发展学生党员工作程序是否完整，有无遗漏工作环节，

有无不按程序规范发展的情况。 

重点检查以下工作环节：发展28周岁以下的党员有无团员推

优环节；有无将入党积极分子列为发展对象环节；有无对发展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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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进行政治审查并形成综合政审材料；发展对象公示是否得到落

实并规范操作；在接收预备党员和预备党员转正前，党支部有无

广泛征求党内外群众意见。 

2、发展党员工作材料是否完整规范 

（1）工作台帐。检查发展党员工作是否做到年度有计划、

有检查、有总结；入党申请人名册、入党积极分子名册、年度发

展对象（预审通过）名册等工作台帐是否齐全。 

（2）党员档案材料。检查党员个人入党档案材料中《入党

积极分子考察表》、《入党志愿书》、《预备党员考察表》三表

是否齐备、填写是否完整规范；入党申请书、自传材料、综合政

审材料、思想汇报、转正申请等材料是否齐全，撰写是否规范；

预备党员及转正公示材料、支部大会票决材料是否齐全；参加培

训合格证书是否齐全，记录是否规范。 

（3）会议记录。支部大会、党委（党总支）会议相关记录

是否完整、规范，是否写清会议时间、地点、内容、主持人、记

录人、出席人员、会议讨论情况、表决形式及结果等。 

三、检查对象 

各基层党委（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）。 

四、工作安排 

请各基层党委（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）于 12 月 26 日下午

16:00 前按要求将相关材料提交到行政北楼 313。 

 

附件 1： 发展党员工作归档范围 

附件 2： 2018 年党员发展工作专项检查名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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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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